
苗栗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獎勵實施計畫 
 

 

 

壹、依據： 

113 年 3 月 15 日修正 

114 年 4 月 30 日修正 

本處施政計畫（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與語言發展）辦理。 

貳、目的： 

為推廣及提升本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並提高族語學習之可近性、參

與性，藉此培育族語教育人才，延續族語活力，以達原住民族語言之

傳承、保存與發展，故針對本縣原住民族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測驗並取得及格證書者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計畫。 

參、獎勵對象： 

設籍於本縣四個月（含）以上，具有原住民身分，參加原住民族委員

會(自 113 年度第 2 次族語認證測驗起)舉辦認證通過並取得原住民

語言能力測驗初級以上認證合格者。 

肆、獎勵標準： 

不限族語別，同一等級以申請一次為限，各級數獎勵金如下

一、 初級 : 1,000 元。 

二、 中級 : 2,000 元。 

三、 中高級 : 3,000 元。

四、 高級 : 10,000 元。

五、 優級 : 15,000 元。 

伍、實施方式： 

一、申請期限： 

原住民族語言認證初級以上合格證書之日起六個月內。 

二、申請方式：檢具下列文件向本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一) 申請表(附件一)。 

(二)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初級以上合格證書影本。 

(三)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 苗栗縣政府匯款同意書(附件二)。 

(五) 切結書(附件三、五) 



一般民眾及有身分證之學生，可選擇附件三之切結書並檢附文

件:身分證明文件、反面影本、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郵局或活

期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 

若無身分證之學生，可選擇附件五之未領有身分證切結書並檢附

文件:健保卡單面影本、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郵局或活期金融

機構帳戶封面影本。 

(六) 領款收據(附件四、六)。 

三、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者，將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補正仍未齊全者，不予受理。 

四、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已獎勵者，本處得撤銷並追

回全部獎勵金： 

(一) 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 

(二) 以相同語言別或等級重複申請。 

(三) 以詐欺或其他不當方法取得獎勵。 

陸、全案預算概估：新臺幣 40 萬元。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初級 1,000 80 80,000 
 

中級 2,000 50 100,000 
 

中高級 3,000 20 60,000 
 

高級 10,000 7 70,000 
 

優級 15,000 2 30,000 
 

宣傳文宣費 60,000 1 式 60,000 
 

總計 400,000 
 

 

柒、預期效益： 

一、 提升族語學習動機與參與性，鼓勵更多族人投入族語學習。 

二、 延續族語活力，培育族語發展人才，以達原住民族語言傳承、保存

與發展。 

三、 提高本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過率，預計初級達到 

50%、中級 70%、中高級 10%、高級優級共 7%，亦可增加通過初級

認證者，繼續報考中級以上測驗之誘因。



【附件一】 苗栗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男 □女 

族別 
 

方言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檢附之證明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且單面列印) 

□原住民語言能力測驗認證合格者影本。 

□初級 □中級□中高級□高級□優級 

□ 戶籍謄本(申請日三個月內有效)或戶口名簿影本(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請

附上戶號、戶長統號、流水號等記事俾利身分別證明) 

□ 苗栗縣政府匯款同意書 

□ 切結書、學生切結書（如有塗改，請重新填寫） 

□ 領據（如有塗改，請重新填寫）。 

※請確認檢附後勾選，並詳細填寫檢附之各項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請親送至本府或以掛號寄出申請。 

※以下由審查單位填具，申請人勿填寫 

審核結果： 

□經審合格，同意核發新臺幣 元整。 

□不合格，原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附件二】 苗栗縣政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委託匯款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為提升服務品質，已將應付款項委請台灣銀行苗栗分行以匯款

方式辦理。 

二、為利辦理受款人之匯款資料，請詳細填寫下列各項資料，蓋妥

公司章與負責人章後，交各請款單位，以為匯款之依據。 

三、各業務單位應確實核對廠商帳戶名稱、存摺及廠商印章是否一

致（因退匯會加收手續費）後，再行遞送至本科，以為碰檔之

用。 

四、貴公司帳號資料倘有變更者，請重新填寫本匯款書以利更正資

料檔。 

五、付款時將提供入帳通知，敬請提供e-mail帳號，以憑通知付款

訊息。 

 

 

 

 

 

 

 

 

 

 

 

 

 

 

 

 

 

 

 

 

此致 

苗栗縣政府 委託人蓋章（團體或公司行號請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章） 

帳 戶 名 

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或身分證字號 

 

銀行名稱及代號  

帳號  

聯絡電話 （ ）- 手機號 

碼 

 

通訊地址 □□□ 縣 鄉鎮 村 街 
巷 號 樓 

市 市 里 路 

付款通知 （請詳填下列 e-mail 帳號及傳真號碼，並核對英文字母大小寫，以確保付 

款訊息之通知。） 

e-mail 
 傳真號碼  

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1、填妥後請先將本委託書交各請款單位。 

2、請黏貼最新存摺封面影本。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 人  茲 向 苗 栗 縣 政 府

申 請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測 驗 合 格 獎 勵 金 ，

願 據 實 切 結 未 申 請 與 本 計 畫 同 等 性 質 之 獎 勵 金 ，

且無以相同語言別或等級重複申請，如有虛偽欺瞞等情事，

除應退還所領獎勵金外，涉及法律部分願接受法律上之處分。

特此具結無訛。 

此致 

苗栗縣政府 

具結人(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領取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黏貼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 

  



【附件四】 領 據 

本人茲領到苗栗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獎

勵 金 ， 計 新 臺 幣 元 整 。 
(請以國字大寫填具，如: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此 致 

苗栗縣政府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領取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切 結 書 

(未領有身分證) 
本 人  就 讀 

於  ， 茲 向 苗 栗 縣 政 府

申 請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測 驗 合 格 獎 勵 金 ，

願 據 實 切 結 未 申 請 與 本 計 畫 同 等 性 質 之 獎 勵 金 ，

且無以相同語言別或等級重複申請，如有虛偽欺瞞等情事，

除應退還所領獎勵金外，涉及法律部分願接受法律上之處分。

特此具結無訛。 

具 結 人：  （簽名或蓋章）(指申請人本人) 

身分證字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證件黏貼頁 

(健保卡單面影

本) (請沿虛線浮

貼) 



【附件六】 領 據 

本人茲領到苗栗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獎

勵 金 ， 計 新 臺 幣 元 整 。 
(請以國字大寫填具，如: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此 致 

苗栗縣政府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具領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郵局/活期金融帳戶 

（學生受款人須申請人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一般民眾受款人須申 

請人本人或監護人） 

郵政存簿儲金簿/活期金融帳戶 

局號： 帳號： 

戶名: 立帳郵局： 

 ※若申請人無法提供個人帳戶，擬由監護人(法定代理人)代領者，請確實填寫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關係並敘明原因，並繳交相關資料以證明關係： 
 ※本人            因                      無法提供個人帳 

   戶，同意將款項匯入             (□父 □母 □其 

它： )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帳戶。 

(郵政存簿儲金簿/活期金融帳戶影本黏貼處) 

請沿虛線處將封面影本浮貼 



 


